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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开发程度：

三、挂牌起始价格包括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金不包括交易过程中应缴纳

的税费。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公司、

企业、其他组织、个人（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者的除外）,均可参加申请。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只能在互联网上，株洲市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 www.zzzyjy.cn（以下简称网

挂系统）进行。只有通过办理数字证书

及电子签章、按要求足额交付竞买保证

金的竞买人，才能参加网上挂牌出让活

动。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

七、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见《株洲市网上挂牌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则》、《株洲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系统操作

说明》和《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

者可登录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www.zzzyjy.cn 查询。申请人可于 2024

年 07 月 11 日至 2024 年 08 月 07 日，在

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

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八、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在互联网上进行。网上挂牌报名时

间:2024年 07月 31日 08:00至 2024年 08

月 07 日 17:00 止。网上挂牌报价时间：

2024年 07月 31日 08:00至 2024年 08月

09日 09:00止。

九、申请人应当在网上挂牌报名截

止前登录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

地、矿产交易系统，在系统上提交竞买

申请并支付竞买保证金。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2024 年 08 月 07 日 17:00。在挂

牌期限截止前，竞买人应当进行至少一

次有效报价，方有资格参加该宗地的网

上限时竞价，按出价最高者竞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

十、出让要求的其他交易条件：

（一）由竞得人自成交之日起 30 日

内缴至不低于成交总价款的 50%，180

日内全额缴清。

（二）按照《市本级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交付工作规则》（株资规办发〔202143

号）实施交地。

（三）宗地成交之日起 30 日内应在

自然资源部土地动态监管系统中录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四）竞得人不按土地出让合同约

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报经市人

民政府批准，出让人有权根据《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十条的约

定，扣除宗地出让价款 20%的定金后直

接解除土地出让合同，收回土地使用

权。

十一、竞得人须在网上挂牌出让结

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在株洲市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上办理《成交确认书》中的资

料审查和交易服务费缴纳等手续。对资

料审查不合格或未按期缴纳交易服务

费的，成交结果无效，取消竞得人资格，

保证金不予退还，并依法对地块重新处

置。

十二、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

让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

联系，联系电话如下：

（一）省 自 然 资 源 厅 举 报 电 话 ：

0731-89991216

（二）网上挂牌出让业务咨询电话：

0731-28681395（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资源交易科）

（三）系 统 使 用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

0731-28101310

（四）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咨

询电话：0731-28685027（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科）

（五）CA线下现场办理地址和线上

办理网址：

1.线下现场办理地址：株洲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株洲市天元区牛家牌

路）一楼大厅。

2.线上办理网址：

https://casign.hnsggzy.com:7080/

ca- hunanplatform/operation/assistant-

CA?type=2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4年07月11日

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株洲市国土〔2024〕034号

地块

编号

株洲市国土

〔2024〕034号

土地

位置

石峰区雪林街道

办事处太平桥社

区智慧路绿化带

出让土地面积

（平方米）

1316.95㎡
（合 1.9754亩）

土地

用途

商业用地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4

挂牌起始

价(万元）

381

增价幅度

（万元）

10

出让

年限

商业用地

40年

规划技术指标

容积率≤1.0；

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

建筑限高≤24米

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株洲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技术指标

二、土地开发程度：

三、挂牌起始价格包括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金不包括交易过程中应缴纳

的税费。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公司、

企业、其他组织、个人（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者的除外）,均可参加申请。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只能在互联网上，株洲市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 www.zzzyjy.cn（以下简

称网挂系统）进行。只有通过办理数字

证书及电子签章、按要求足额交付竞

买保证金的竞买人，才能参加网上挂

牌出让活动。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

七、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见《株洲市网上挂牌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则》、《株洲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系统操作

说明》和《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

者可登录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www.zzzyjy.cn 查询。申请人可于 2024

年 07月 11日至 2024年 08月 07日，在网

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

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八、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在互联网上进行。网上挂牌报名时

间:2024年 07月 31日 08:00至 2024年 08

月 07 日 17:00 止。网上挂牌报价时间：

2024年 07月 31日 08:00至 2024年 08月

09日 09:00止。

九、申请人应当在网上挂牌报名截

止前登录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

地、矿产交易系统，在系统上提交竞买

申请并支付竞买保证金。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2024 年 08 月 07 日 17:00。在挂

牌期限截止前，竞买人应当进行至少一

次有效报价，方有资格参加该宗地的网

上限时竞价，按出价最高者竞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

十、出让要求的其他交易条件：

（一）由竞得人自成交之日起 30 日

内缴至不低于成交总价款的 50%，180

日内全额缴清。

（二）按照《市本级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交付工作规则》（株资规办发〔202143

号）实施交地。

（三）宗地成交之日起 30 日内应在

自然资源部土地动态监管系统中录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四）竞得人不按土地出让合同约

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报经市

人民政府批准，出让人有权根据《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十条

的约定，扣除宗地出让价款 20%的定

金后直接解除土地出让合同，收回土

地使用权。

十一、竞得人须在网上挂牌出让结

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在株洲市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上办理《成交确认书》中的资

料审查和交易服务费缴纳等手续。对资

料审查不合格或未按期缴纳交易服务

费的，成交结果无效，取消竞得人资格，

保证金不予退还，并依法对地块重新处

置。

十二、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

让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

联系，联系电话如下：

（一）省 自 然 资 源 厅 举 报 电 话 ：

0731-89991216

（二）网上挂牌出让业务咨询电话：

0731-28681395（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资源交易科）

（三）系 统 使 用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

0731-28101310

（四）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咨

询电话：0731-28685027（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科）

（五）CA线下现场办理地址和线上

办理网址：

1.线下现场办理地址：株洲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株洲市天元区牛家牌

路）一楼大厅。

2.线上办理网址：

https://casign.hnsggzy.com:7080/

ca- hunanplatform/operation/assistant-

CA?type=2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4年07月11日

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株洲市国土〔2024〕033号

地块

编号

株洲市国土

〔2024〕033号

土地

位置

石峰区学林街道

办事处太平桥社

区智慧路绿化带

出让土地面积

（平方米）

1677.37㎡
（合 2.5161亩）

土地

用途

商业用地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70

挂牌起始

价（万元）

485

增价幅度

（万元）

10

出让

年限

商业用地

40年

规划技术指标

容积率≤1.0；

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

建筑限高≤24米

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株洲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技术指标

面对硅胶人脸面具乱象，监管部门、
电商平台及所有消费者都应当共同发
力，使硅胶人脸面具的用途回归正常，防
范化解不正当使用带来的法律风险。

对于监管机构来说，应当加强市场
监管及监督投诉，积极查处违规销售硅
胶人脸面具等违法行为，并对相关经营
者进行普法宣传，加大监管力度。

对于电商平台而言，应当加强对商

品内容的审核，对于硅胶人脸面具等较
为敏感的商品，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提取
相应关键词审核等手段，进行重点排
查，及时采取措施。

对于个人而言，一是要提高法律意识，
一旦发现自己的肖像权被侵害，应当及时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二是确
有需要定制硅胶人脸面具时，应当选择正
规商家及正规途径，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法官提醒 莫让“假脸”遮住犯罪真容

制售购买硅胶人脸面具犯法吗
■郑天晓

近日，江苏、上海等地
接连发生涉硅胶人脸面具
的案件，不法分子戴上硅胶
人脸面具“换脸”伪装成老
人或者电力工人的模样潜
入多户居民家中盗窃财物。
消息一出就引起网友关注，
相关话题登上各大平台热
榜。那么，硅胶人脸面具的
制作、销售和使用有哪些法
律风险呢？

随着科技的进步，硅胶人脸面具的制造技术
也在不断提升，不仅具有逼真的外观，还能模仿
特定人物的脸部特征，几乎难以辨别真假。硅胶
人脸面具最初设计用于影视和戏剧舞台妆造，但
现在由于其高仿真性和易获取性，容易被不法分
子利用，给社会带来安全隐患。

通常，商家在提供硅胶人脸面具的定制服务
时，需要详细的信息来确保面具的精准度和仿真
度。有媒体报道称，当记者问及定制服务需要提
供哪些信息时，某商家回应：“如果能找到面部
3D 扫描数据，就可以直接发送电脑扫描尺寸；否
则，就提供头、五官的尺寸和 360 度人脸照片。”
这就意味着，如果客户定制硅胶人脸面具，则必
须向商家提供个人面部特征和相关数据。

那么，此举是否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
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
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
的信息。面部特征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特
征，由各种生理特征组成，如眼睛、鼻子、嘴巴、颧
骨结构等。这些特征的排列和组合形成了每个人
独特的面容，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创性，作为
重要的生物特征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一部分。
而硅胶人脸面具的制造过程可能涉及对被模仿
者面部特征的精确采集和复制，这个过程就可能
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例如，商家在采集面

部数据时，可能被黑客窃取或非法出售；更有甚
者，一些不法分子伪装成硅胶人脸面具的销售者
进行“钓鱼”，在消费者下单的同时要求提供详细
的面部照片和尺寸数据，收集后非法出售或者用
于其他不法目的。

我国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
刑法等多部法律均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
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
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
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因此，硅胶人脸面具的销售
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将他人的面部特征信息
收集、公开或者传播，均可能构成对个人信息的
侵害。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中明确规定，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对于以
销售硅胶人脸面具为诱饵，诱导他人提供个人面
部数据用于非法出售或其他不法目的的，涉嫌非
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属于侵犯个人信息的违
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将受到刑法的制裁。

日常生活中，公众应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
识，不论出于何种需求定制硅胶人脸面具，都应
当寻找正规途径、正规商家，避免随意泄露个人
面部特征信息从而造成人身、财产损失。

笔者在网络购物平台搜索“硅胶人脸面具”，
显示的商品除了前文所述的定制面具外，更多的
是售卖成品面具，价格较低，一般在 20元至 100元
不等，且商品图片多为明星、社会名人或者电视剧
的人物形象。那么，销售商使用他人面部特征制作
硅胶人脸面具，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呢？

肖像权是自然人对自己肖像所享有的独占
的、排他的权利。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
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
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
等权利。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
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硅胶人脸面具的制造，通常需要对特定人物
的面部特征进行精确采集和复制。如果制造者或
者销售者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制作和
销售模仿他人面部特征的硅胶面具，就构成了对

他人肖像权的侵犯。因此，某些不法商家利用他
人照片制作面具，并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如果未
取得相关个人的授权，则可能构成了对他人肖像
权的侵害，依法可能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法律责任。

此外，对于购买者而言，擅自使用他人面部
信息制作的硅胶人脸面具，或者购买以特定他人
脸部特征为原型的面具进行商业活动，均可能构
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害。

因此，对于硅胶人脸面具的销售者而言，不
应未经他人授权，制造、销售以他人面部数据为
原型的硅胶人脸面具；对于消费者而言，也不可
未经他人授权定制他人形象的面具，或者购买他
人形象的硅胶面具并用作其他用途，否则可能会
侵害他人肖像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对于公众而言，应当提高对肖像权的认识，提高
自我保护意识，如果发现有人未经授权使用自己
的面部数据制作硅胶人脸面具，应尽快固定证据
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应该说，定制人脸面具这一行为，
其合法性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取决于具
体的用途和场景。多数情况下，消费者
购买人脸面具的初衷可能只是为了好
玩，或者满足其个性化需求及特殊场合
使用，但当这一行为被滥用或用于非法
目的，比如诈骗、侵犯他人隐私等，性质
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硅胶人
脸面具可以完全复制特定人物的面部
特征，使得佩戴者能够冒充他人。这一
特性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用于实施各
种犯罪活动，如佩戴知名人士或者具有
特定身份人士的仿真人脸面具，利用其
影响力和社会地位，进行金融诈骗或商
业欺诈，进而骗取巨额资金。另一方面，
硅胶人脸面具还可能“帮助”犯罪分子
在实施犯罪后逃避追捕。由于面具的仿
真性极高，目击者难以辨认犯罪嫌疑人
的真实身份。“换脸”的不法分子在实施
犯罪后，可以逃避监控摄像头的追踪和
识别，大大增加了警方的破案难度。

在徐州警方公布的案件中，某地辖
区内共有 5 户家庭被盗，嫌疑人盗走现

金、首饰、数码产品等物品，案值 3 万元
左右。民警侦查后发现，嫌疑人为盗窃
做了充分准备，他在实施作案时穿着网
上购买的电力部门工作服，一旦遇到受
害人返回，便谎称自己是电力检修人
员，伺机迅速逃离。并且身上还携带着
从网上购买的硅胶人脸面具，准备随时

“换脸”伪装，逃避警方追捕。
对于使用硅胶人脸面具直接实施

犯罪的人员，如诈骗、盗窃等行为，可以
依照我国刑法追究其相应刑事责任。然
而，对于面具的制造者和销售者，是否
也应对相关犯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呢？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
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也就是说，
无论是在犯罪前与人共谋或犯罪中加
入，只要有共同犯罪故意或共同犯罪行
为，为共犯提供了物质性帮助或心理性
帮助即可构成共同犯罪。因此，对于硅胶
人脸面具的制造者和销售者，如果其明
知所制作和销售的面具被用于犯罪活
动，仍然为对方提供，则可能被认定为共
同犯罪，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提问3 制售者对相关犯罪需承担相应刑责吗？

网购如今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电子
商务的普及，相关的法律监管也面临着
新的挑战和问题。笔者在电商平台搜索
关键词“硅胶人脸面具”，显示有多个相
关商品页面，部分商品销量较高，还有
的评论包括“质量很好，很逼真”“还原
度很好，戴着也很厚实”等内容。因此，
对于电商平台来说，应当对硅胶人脸面
具的销售进行监管，谨防沦为不法行为
的帮凶。

如前文所述，销售硅胶人脸面具或
存在侵害肖像权、帮助犯罪等法律风
险。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网络购物
的匿名性和便捷性，电商平台作为商品
流通和交易的主要平台，在商品内容监
控方面存在一些挑战和监管漏洞。我国
电子商务法第十三条规定，电子商务经
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应当
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和环境
保护要求，不得销售或者提供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第二
十九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现

平台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存在违反
上述规定的，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
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同时，如
果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
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
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
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对关系消费
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
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虽然我国电子商务法规定了平台
应当对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和管理，但对
于硅胶人脸面具的销售行为，因其并非
不可销售的违禁品，电商平台可能会存
在监管上的漏洞。因此，对于电商平台来
说，应当认识到销售硅胶人脸面具的法
律风险，如果发现经营者存在相关不法
行为，应当及时采取断开链接、下线商品
等措施，否则要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提问4 电商平台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提问2 销售“明星脸”是否侵害他人肖像权？

提问1 向商家提供“人脸”是否泄露个人信息？

（作者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文图据北京日报

日前，一名男性旅客经深圳福田口岸旅检大厅
“无申报通道”进境，被海关关员拦截检查。海关关员
发现该旅客所穿裤子口袋内装有使用胶带密封的束
绳帆布袋 6 个，拆开后发现每个袋内均装有多条色
彩斑斓、形态各异的活体蛇。经清点，共计 104条。

近日，经鉴定查获的 104 条活体蛇包括牛奶蛇、
西部猪鼻蛇、玉米锦蛇、德州鼠蛇、牛蛇 5种。

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
条例等法律法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外来物
种，禁止携带、寄递活体动植物进境。违反规定的，海
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文图据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裤兜藏104条活体蛇
被海关查获

中国女游客在日本下海后失踪
抱救生圈在海上漂了一天一夜险

据日本静冈电视台 7 月 10 日报道，一名中国女
游客 7月 8日晚在静冈县一处海滨浴场下海后失踪，
7 月 10 日上午在千叶县附近海域，漂流了一天一夜
后被人发现。幸好，这名 20岁的女子没有生命危险。

报道称，7 月 8 日晚 8 点不到，一名中国女子在
日本静冈县下田市白滨大滨海滩附近的一家便利店
报警说，朋友下海后再也没有回来。

按照报警的女子描述，失踪的中国女游客穿着
黑色泳衣。于是，当地警方、消防部门、海上保安部门
展开搜救行动。

约 36 小时后，在千叶县南房总市野岛崎附近海
域，一艘货船的船员发现套着救生圈的女子，于是联
络了附近一艘油轮。油轮船员跳入水中，将女子救起。

女子随后由横滨市消防员送往当地医院。据悉，
女子有脱水症状，但意识清醒，无生命危险。

据报道，女子失踪地点与被发现的海域，直线距
离为 80公里。

7月 10日下午，疑似该女子的朋友发文确认，朋
友已被救起。文中，该用户表示：“目前人（女子）已经
出院了，很健康，只是需要时间缓一缓。她真的特别
特别坚强，天黑了她就看着天上的星星，天亮了还看
到了海市蜃楼，就像漂流历险记一样奇妙的经历
……日本搜救的时候她看得到搜救船，但是天太黑
了搜救队看不到她。但是她都没有放弃，一直让自己
看着岸边，不漂太远！”

文图据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当地出动直升机，吊起这名女子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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